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

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

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

家标准发布，将于11月1日正式

实施，以下是有关内容解读：

▶《技术规范》制定的背景
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产

销量增长迅速，目前国内电动自

行车社会保有量已经超过3.5亿
辆，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累计生产电动自行车 4228 万

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蓄电池

主要有铅蓄电池和锂离子蓄电

池两种。国内主要电动自行车

品牌发布的电动自行车新车型

中，配备锂离子蓄电池的比例已

经超过 20%。随着产业规模的

扩大，标准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

技术支撑，不断得到完善和提

升，从而规范电动自行车用锂离

子蓄电池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

等环节，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技术规范》发布有何意
义？

《技术规范》作为电动自行

车用锂离子电池安全强制性国

家标准，通过规范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蓄电池产品设计、生产和

销售过程，将有效提升电动自行

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的本质安全

水平，减少使用过程中火灾等安

全事故发生率，保障消费者人身

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电动

自行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技术规范》适用于哪些
车辆的电池？

《技术规范》仅适用于 GB

17761《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中规定的、最大输出电压不

超过 60V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

子蓄电池。不适用于电动滑板

车、平衡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

轮车等车辆使用的锂离子蓄电

池。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
电池主要分为哪些类型？是否
均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

子蓄电池主要有锰酸锂电池、磷

酸亚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

等。其中三元锂电池又可以分

为高镍体系的镍钴锰电池、镍钴

铝电池以及无镍的磷酸锰铁锂

电池等。

《技术规范》针对单体电池

规定了严格的过充电（1.5倍）、

针刺等测试，高镍体系三元锂电

池很难通过上述测试，今后将难

以应用在电动自行车领域。

▶《技术规范》规定的测试
项目有哪些？

《技术规范》规定了 6项单

体电池的测试项目，包括标志、

过充电、过放电、外部短路、热滥

用、针刺；22项电池组的测试项

目，包括标志、静电放电、过放

电、过充电、温度保护、外部短

路、互认协同充电、数据采集、绝

缘电阻、挤压、加速度冲击、振

动、自由跌落、提把强度、阻燃

性、低气压、过流放电、温度循

环、浸水、盐雾、湿热循环、热扩

散。

其中，以下几个测试项目需

要重点关注：

1.单体电池过充电（1.5倍）

测试、针刺测试可对电池的安全

性做出有效筛选。

2.电池组应具有唯一性编

码，并且编码标识需要采用耐高

温（950℃）材质，即便发生火灾

也可以进行追溯。

3.电池组的过充电、外部短

路、过流放电试验在正常工作条

件和保护元器件单一故障条件

下都要进行，因此电池组可能需

要采取双重保护设计才能满足

要求。

4.电池组需要具备互认协

同充电功能，以降低充电装置不

匹配给电池组充电带来的风险。

5.电池组在充电、放电过程

中应实时采集电池电压、电池组

电压/温度/电流，这就要求电池

组配备管理系统（智能“大脑”）

进行实时监控。

6.制造商在电池组上应清

晰地标明“安全使用年限”，以提

醒用户及时淘汰老旧电池，因为

随着锂离子蓄电池使用年限增

加，其安全风险也会逐步放大。

7.电池组的外壳、印制电路

板、导线应使用阻燃性材料，以降

低发生火灾后火焰的蔓延速率。

8.电池组的热扩散测试要

求当电池组中某一节单体电池

起火之后，不得快速扩散至整个

电池组。

▶《技术规范》从哪几方面
提高电池的本质安全？

《技术规范》不仅规定了电

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单体

的安全要求，还从电气安全（包

括过充、过放、外部短路、温度保

护等）、机械安全（包括挤压、加

速度冲击、振动等）、环境安全

（包括低气压、温度循环、浸水

等）、热扩散、互认协同充电、数

据采集、标志等七个方面设置了

电池组的产品安全准入门槛，提

升了锂离子蓄电池的本质安全

水平。

▶所有的电动自行车电池
都要符合《技术规范》吗？

《技术规范》是强制性国家

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

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

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因此，该标准实施后，国内销售

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都必须符合其要求。

▶消费者如何购买符合《技
术规范》的锂电池？

消费者在选购电动自行车

时，可以通过查看电池的铭牌、

规格书、使用说明等资料，或者

向销售者询问，要求提供该产品

对应的《技术规范》检测报告或

者认证证书，来确认电池是否符

合《技术规范》。

▶为什么要求标记电池的
安全使用年限？

随着使用年限增加，锂离子

蓄电池容量逐渐降低，存在的安

全风险也会逐步放大。《技术规

范》要求制造商在电池组上标注

“安全使用年限”，提醒用户到期

淘汰老旧电池，减少老旧电池带

来的潜在安全风险，以保障用户

生命和财产安全。

（杭州发布）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发布

新国标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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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消费者通过微信

群、小程序或者团购平台选购商

品，价格实惠、方便快捷。不过，团

购涉及生产商、供货商和团购平台

等多个主体，如果消费者需要维

权，该找谁呢？

河南消费者董先生在团购一

款零食时就遇到了商品缺斤少两

的问题，包装上标注净含量为 65
克，收到货实际重量却只有 50克。

董先生把生产商、供货商和团购平

台三方都告上了法庭，提出退货退

款并请求给予500元惩罚性赔偿。

然而，三方主体都提出自己不

应承担责任。平台方表示，自己仅

提供网络服务，不是商品实际销售

者，不应担责，应由供货商承担责

任。供货商则提出，虽然给平台供

过货，但涉案商品并不是其提供

的，也不应承担责任。生产商称，

出厂的商品都是符合质量要求的

合格产品，对董先生买到的商品为

何缺少克重并不知情。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

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

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

赔偿。”北京互联网法院承办法官

王红霞介绍，到底谁来承担销售者

责任，这是争议焦点。

本案中，平台经营者并没有按

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公示电子商

务经营者的信息，而且货款收款方

也是平台，供货商也有证据证明涉

案商品并非自己提供。“综合来看，

应当认定平台为涉案商品的销售

者，承担产品销售者责任。”王红霞

说，因涉案商品存在实际商品净含

量明显少于标注净含量的问题，董

先生提出解除合同、退货退款的诉

讼请求，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

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针对董先生提出的500元惩罚

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北京互联网法

院认为，涉案商品包装上标注的重

量与实际检测重量存在明显差距，

超出了允许存在的误差范围，商品

生产者不能够提供涉案商品出厂

检测合格报告等材料，推定其存在

故意欺诈，应承担 500元的惩罚性

赔偿责任。但平台方对于涉案食

品包装、标注内容并不能参与决

定，不足以认定其存在故意欺诈，

因此不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

看，网络团购平台、微信群、小程序

等平台运营者应该依照电子商务

法规定，通过合理途径公示销售者

主体信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北

京互联网法院提示，如果因未能依

法公示导致消费者维权无门，不能

举证证明自己仅为交易服务平台

提供者，不能提供实际销售者身份

的，应承担销售者责任。

（人民网）

“团购”缺斤少两，消费者该找谁维权？
以案·说法

“就这么点路，挤挤马上到。”

许多超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都是当

事人图省事，并且抱有侥幸心理，

忽视自身与乘客的生命安全。

2024年 05月 07日 18时 20分，

车牌号为陕AN**9X的小型普通客

车行驶至余杭区仓前街道向往街

良睦路路口时，交警发现核载 7人
的小客车实则载10人，随即让驾驶

员在安全位置就近停车。

经核查，交警发现驾驶员黄某

从未考取驾驶证。黄某所在的公

司集中住宿，离上班地方又近，公

司就让他负责接送员工上下班。

他认为距离近挤一挤没关系，就这

样开车上路了。交警依法对黄某

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约谈

了公司负责人。

超员驾驶存在许多安全隐

患。一是使车辆不稳定。超员导

致车辆超出其承载重量，增加行车

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惯

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

相应增大。二是容易爆胎、失控。

超员情况下，轮胎易因负荷过重、

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等

事故。三是增加逃生和抢救难

度。超员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

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困难。四

是给无座人员带来危险。超员的

部分乘客因无座位，没有安全带等

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将比其他人员更易受伤，且受

伤程度更严重。

（余杭交警）

挤一挤还能坐？超员违法行为要不得


